
茂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滨海新区分局

特种设备监督抽查工作方案

2026 年 2 月 28 日



目录

一、工作目的

二、工作依据

三、工作内容

四、工作程序

五、检查记录填写及报告编制要求

六、发现问题上报和工作资料归档要求

七、监督抽查总体计划

八、工作要求

附件一 特种设备监督抽查记录表

附件二 特种设备检验记录检查记录表

附件三 特种设备检验意见书核查记录表

附件四 特种设备监督抽查备忘录

附件五 特种设备严重事故隐患或重大违法行为报告单

附件六 特种设备监督抽查汇总表



一、工作目的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和《特种设

备安全监察条例》的要求，加强特种设备监管工作，茂名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滨海新区分局（以下简称“滨海分局”）按

有关要求开展特种设备检验监督抽查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二、工作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主席令第 4 号

2.《国务院关于修改〈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决定》

（国务院令第 549 号令）

3.《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落实使用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

规定》（市场监管总局令第 74 号）

4.《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安全总监和安全员考试指南》

（TSG Z0008—2023）

5.《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TSG 08-2017）

6.《超设计使用年限压力容器评估与检验导则》（T/CMES

16005-2022）

7.《承压设备损伤模式识别》（GB/T 30579-2022）

8.《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TSG 21-2016）

9.《锅炉安全技术规程》（TSG 11-2020）

10.《工业管道安全技术规程》（TSG 31-2025）

11.相关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

三、工作内容

本次茂名滨海新区特种设备监督抽查不少于 200台套设



备和 300条管道。

主要工作为以下内容：

1.现场抽查定期检验方案和监督检验方案是否符合规

范要求，有无按照检验方案开展检验，此抽查项目应贯穿本

次监督检查工作全过程。

2.现场抽查核对检验记录签名、在场人员、人员台账一

致；现场抽查检验检测人员资质和注册情况，确保检验检测

人员持证上岗并在本检验检测机构执业。

3.抽查现场检测设备和耗材，检查设备是否在检定校准

有效期内并能够正常使用，检查耗材是否在保质期内并能够

正常使用；根据检验方案及检验检测用设备台账，评估设备

配备是否合理。

4.对疲劳容器、III 类压力容器、低合金高强度钢材质

压力容器等特殊压力容器进行现场检验工作见证，督促检验

检测人员规范检验；对其他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进行抽查，

检查是否按检验方案及有关技术规范要求实施检验。

5.随机抽查焊缝的打磨质量是否满足规范要求，检查是

否完全按照要求进行了无损检测。

6.对每家检验机构抽取 50 人次的现场检验检测情况见

证，重点对无损检测工作进行现场见证，检查其是否按照规

范进行无损检测。

7.对每家检验机构现场抽查 20 人次的检验记录，检查

是否及时填写并如实记录；对完成的检验原始记录每家检验

机构进行 5%的抽查，检查是否填写完整、规范和正确；对每



家检验机构的无损检测部位进行 5%的复查（包括定期检验和

监督检验），检查无损检测质量是否满足要求，评定结果是

否正确。

8.对检验意见书中处理意见的合规性 100%审核，处理意

见有问题的，应在收到检验意见书 2 个工作日内提出；检查

检验意见书跟踪处理台账。

9.抽查更换、修理、改造特种设备有无及时告知。

10.抽查缺陷处理见证资料。

11.按 10%比例抽查检修后特种设备安全附件、安全保护

装置、测量调控装置及有关附属仪器仪表校验情况。

12.按照使用单位提供的检修期间阀门检修计划按 5%比

例抽查阀门检修记录，必要时现场核查。

13.检查检修装置带压堵漏台账，对全部带压堵漏点进

行现场核查，要求全部进行修复。

14.根据日常监管需求对特种设备进行监督抽查。

四、工作程序

（一）工作要求

1.工作中要坚持严格要求、实事求是、确保实效的原则。

严格按照特种设备法规、规章和安全技术规范以及招标文件

的要求实施。

2.监督抽查人员必须取得国家质检总局颁发的特种设

备检验员或以上资格证书。实施监督抽查时，持证检验员不

得少于 2 名，且至少有 1 名具有检验师资格。现场应主动向

被抽查单位出示工作证。



3.监督抽查人员从事抽查工作，必须在监督抽查单位执

业，但不得同时在两个或以上检验单位中执业。

4.做好每套装置监督抽查记录，以作为完成监督抽查工

作的原始见证材料；对严重事故隐患或重大违法行为应通过

拍照、摄像、当事人签名确认等方法锁定证据，并配合监察、

稽查部门做好监督抽查后处理工作。

5.按时完成规定的监督抽查工作量，在监督抽查工作结

束后，出具监督抽查报告，总体形成一份总结报告提交滨海

分局。

6.现场抽查出发前，抽查人员应检查确认抽查仪器、工

具、证件、个体防护用品已准备妥当。

7.抽查用仪器应在检定有效期内，并且满足现场监督抽

查所述检验要求和方法。

8.监督抽查单位和监督抽查人员对涉及被抽查单位的

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9.监督抽查人员应当客观、公正、及时地出具抽查结果，

监督抽查人员对抽查结果负责。

10.监督抽查单位和监督抽查人员不得从事各类特种设

备的生产、销售，不得以其名义推荐或者监制、监销各种特

种设备。

11.监督抽查单位和监督抽查人员不得利用工作之便，

故意刁难特种设备维保、使用等单位，被抽查单位有权向滨

海分局投诉，并要求及时进行调查处理。

12.监督抽查单位和监督抽查人员不准接受被抽查单位



赠送的任何有价证券、礼品和现金，不准要求被抽查单位报

销应当由个人支付的票据，不准参加任何被抽查单位付费的

接待，不得以任何名义向被抽查单位收取任何费用。

13.抽查人员要秉公办事、廉洁自律，不得在被检单位

就餐、不得收受被检单位的任何财物。抽查人员应签订《廉

洁自律承诺书》。

14.抽查项目采用统一程序、标准和方法进行检验，保

证抽检工作的一致性和准确性。

15.对发现的抽查工作安排的缺陷与不足应及时与滨海

分局沟通并提出改进建议，采取相应纠正措施。

16.抽查单位在现场发现特种设备实际使用单位与原登

记信息有出入的，应当现场核实特种设备使用情况，并按实

际使用情况出具监督抽查记录，并向滨海分局报告。

17.进行现场检验检测时，应尽量避开特种设备使用高

峰期，减少对被抽查单位正常工作、生活的影响；

18.监督抽查机构不得向特种设备生产单位、使用单位

和检验机构等相关单位收取任何费用。不得对外发布监督抽

查统计、汇总等相关信息；

19.监督抽查机构应自觉接受滨海分局及其他与该项目

有关的主管部门的跟踪监督，妥善处理各方意见，把服务工

作做好。

20.监督抽查机构在实施过程中必须做好安全措施，如

出现安全事故的，由监督抽查机构自行承担。

21.对监督抽查结果及抽查设备的用户信息进行保密，



不得擅自对外发布监督抽查信息；

22.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安全技术规范要求

监督抽查机构、检验检测机构遵守的其他行为。

23.在完成现场监督抽查工作后 10个工作日内向滨海分

局报送《特种设备监督抽查汇总表》（附件六）；在完成现

场监督抽查后 20 个工作日内向滨海分局报送监督抽查总结

报告，内容包括所有抽查事项的安全质量分析。

五、检查记录填写及报告编制要求

（一）检查记录填写要求

现场检查过程中，检查人员应当认真审查相关文件、资

料，将检查情况如实填写《特种设备监督抽查备忘录》（详

见附件四），如有《特种设备严重事故隐患或重大违法行为

报告单》（详见附件五），依据《特种设备相关严重事故隐

患、重大违法行为及重大事故隐患参考目录》（附件六），

不得漏检、漏记。检查所发现问题的项目内容需要文字描述

的，应做到准确、规范、统一，无歧义。

《特种设备监督抽查备忘录》1 式 3 份，被检查单位、

被检查单位所在地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现场检查小组各

执 1 份。

现场检查完成后，现场检查小组组长负责将现场检查记

录的问题汇总、填入《特种设备监督抽查汇总表》。

（二）报告编制要求

全部现场检查完成后，按单位编制特种设备检验工作监

督检查总结分析报告并汇总。



六、发现问题上报和工作资料归档要求

（一）发现问题上报要求

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应当场出具《特种设备监督抽查备忘

录》。

监督检查中，根据《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办法》规定，

发现下述严重事故隐患或重大违法行为的，必须当场出具

《特种设备监督抽查备忘录》并同时出具《特种设备严重事

故隐患或重大违法行为报告单》，依据《特种设备相关严重

事故隐患、重大违法行为及重大事故隐患参考目录》。

应在 24 小时内将《特种设备严重事故隐患或重大违法

行为报告单》连同相关证据（包括但不限于照片、影像等资

料）报送区局。

监督检查工作中定期上报监督检查工作情况，上报的资

料主要为：监督检查工作计划、进度、发现问题汇总。

（二）工作资料归档要求

为保证可追溯性，通过查阅档案能够清晰地了解整个检

查工作的流程和结果，本项目全过程的文件、方案、检查记

录表、备忘录、现场检查影像资料、报告等资料均应得到妥

善保管。

工作资料分为纸质和电子文档，归档要求如下：

1.纸质文档

项目过程资料中的纸质文档均应得到妥善保管。现场检

查期间，各现场检查组组长负责《特种设备监督抽查备忘录》，

《特种设备严重事故隐患或重大违法行为报告单》（如有）



等各类型纸质文档的保管，现场检查结束后至验收会议召开

前的 5 个工作日应及时移交工作领导小组。

验收完成后，工作领导小组指定专人将上述资料移交委

托方或按相关管理制度保管或归档。

2、电子文档

检测机构应将纸质文档及时扫描形成电子档案，实现检

验报告电子化，方便监管部门实时查询。

七、监督抽查总体计划

拟定的监督抽查时间为 2026 年 4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0日止，监督抽查总体计划如下表：

项目

阶段

计划完成的

工作内容
实施方建议或要求

抽查

前准

备

监督抽查工

作动员部署

会议

抽查方案、工作规定以及报告出具

要求等。

人员安全教

育、技术培训

拟参加监督抽查的人员对监督抽

查的项目、内容和要求进行集中学

习，了解掌握抽查的方法及安全注

意事项

内务后勤等

准备工作

人员、车辆、设备、食宿、后勤等

以及与相关资料及人员对接

临时出入证

申请登记
临时出入证办理，方便厂区出入

现场

监督

抽查

工作

现场监督抽

查工作

1.进行现场监督抽查工作，按每个

装置出具现场抽查记录，并及时完

成抽查报告，计划完成总监督抽查

任务量的 50%。



项目

阶段

计划完成的

工作内容
实施方建议或要求

项目进度总

结、汇报

对抽查进度及抽查情况进行简明

扼要阶段性小结汇报。

现场监督抽

查工作

进行现场监督抽查工作，按每个装

置出具现场检验记录，并及时完成

报告，计划完成现场监督抽查工作

任务。

验收

申请验收，在

采购方所在

地召开报告

分析会及项

目总结会议

按时完成规定的监督抽查工作量，

在监督抽查工作结束后，提交监督

抽查情况报告。

八、工作要求

（一）廉政和保密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均应自觉遵守廉

洁自律的各项规定。检查人员不接受被检查单位赠送的任何

有价证券、礼品和现金；不要求被检查单位报销任何票据；

不参加任何由被检查单位付费的经营性娱乐活动；不泄露被

检查单位的商业秘密；不参与被检查单位的特种设备生产、

销售等经营性活动；不借检查之机推销产品。

（二）安全生产要求。在工作过程中，要遵守安全生产

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

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人

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

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

系，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

生产。



（三）工作质量要求。应根据工作计划开展工作，不擅

自改变检查计划。严格按工作方案开展检查工作，检查结果

不受任何行政压力和经济利益影响。发现的问题应有理有据，

并与受检单位确认。如实记录检查发现的问题，不允许当场

整改。工作过程中有疑问的及时向上级汇报请示。主动接受

滨海分局的监督。

（四）工作作风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均应自觉遵守我局

本次工作作风建设的各项规定。应注意工作作风，态度温和，

提出问题时应积极、正面与被检查单位相关负责人沟通，不

得鲁莽、粗鲁。检查组组员应遵守组织纪律和团队精神，实

行组长负责制，发现严重隐患或重大违法行为及时上报。



附件一 特种设备监督抽查记录表

装置名称 设备数量

检验机构

现场检验人员

序

号
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备注

1

抽查核对检验记

录签名、在场人

员、人员台账是否

一致

现场抽查核对检验记录签名、

在场人员、人员台账是否一致

2
抽查检验检测人

员资质

现场按照 50%比例抽查检验

检测人员资质

3
抽查现场检测设

备和耗材

按照 20%比例抽查现场检测

设备和耗材，检查设备是否在

检定校准有效期内并能够正

常使用，检查耗材是否在保质

期内并能够正常使用

根据检验方案及检验检测用

设备台账，评估设备配备是否

合理

4
抽查特殊压力容

器检验

对疲劳容器、Ⅲ类压力容器、

低合金高强度钢材质压力容

器等特殊压力容器进行 30%
比例的现场检验工作见证检

查是否按照检验方案和相关

的技术标准进行检验

5
抽查超设计使用

年限的压力容器

检验

对超设计使用年限的压力容

器进行 10%比例的现场检验

工作见证，检查是否按照检验

方案和相关的技术标准进行

检验

6
抽查其他压力容

器和压力管道检

验

对其他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

进行 3%比例抽查，检查是否

按检验方案及有关技术规范

要求实施检验



7 焊缝抽查

对每个装置随机抽查焊缝的

打磨质量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检查焊缝是否完全按照要求

进行无损检测

8
抽查检验机构现

场检验检测情况

对每家检验机构的现场检验

检测情况抽查，重点对无损检

测工作进行现场见证，检查其

是否按照规范进行无损检测

9
检验检测记录的

及时性和真实性

对每家检验机构现场抽查检

验记录，检查是否及时填写并

如实记录

10
完成的检验原始

记录抽查

对完成的检验原始记录每家

检验机构进行 5%的抽查，检

查是否填写完整、规范和正确

11
射线检测底片的

复查

对每家检验机构的射线检测

底片进行 1%的复查，检查拍

摄质量是否符合要求

对每家检验机构的射线检测

底片进行 1%的复查，检查评

片结果是否准确

12
检验意见书的审

查与跟踪

检验意见书中处理意见是否

合规

检查检验意见书跟踪处理台

账情况

核查检验意见书内容

13
特种设备有无及

时告知

抽查更换、修理、改造特种设

备时是否及时告知

14
抽查缺陷处理情

况

抽查缺陷处理见证资料，查看

是否符合要求

15

抽查大修后特种

设备安全附件、安

全保护装置、测量

调控装置及有关

附属仪器仪表的

抽查大修后特种设备安全附

件的校验情况

抽查大修后特种设备安全保

护装置的校验情况



校验情况
抽查大修后特种设备测量调

控装置的校验情况

抽查大修后特种设备有关附

属仪器仪表的校验情况

16
抽查阀门检修记

录

按照被检单位提供的大修期

间阀门检修计划，按 5%比例

抽查阀门检修记录，必要时进

行现场核查

17
检查大修装置带

压堵漏台账

检查大修装置带压堵漏台账，

对全部带压堵漏点进行现场

核查，并要求全部进行修复

18 其他

检查情况汇总： 年

月 日，共抽查该装置

的 台（条）特种设

备的检验检测情况，涉

及 名检验检测人

员， 个检查项目，

共发现 个问题，详

情如下：

监督检查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二 特种设备检验记录检查记录表

检验机构
检验记录

编号

检验记录

名称

存在问题

处理建议

检查人员：

年 月 日



附件三 特种设备检验意见书核查记录表

检验机构
检 验 意 见

书编号

检验意见书

名称

存在问题

处理建议

检查人员：

年 月 日



附件四 特种设备监督抽查备忘录

检查对象名称

首次会情况记录 末次会情况记录

参 加

人员

参

加

人

员

会 议

内容

□监督检查背景简介

□廉政要求

□安全要求

□纪律要求

□配合检查要求

□其他

会

议

内

容

□双方确认检查发现的问

题

□监督检查记录填写提示

□整改要求

□其他

受茂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滨海新区分局委托， 派出的现

场检查小组，于 年 月 日对检查对象开展了现场检查。现就本

次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作出如下记录：

检查对象应针对上述问题逐项整改，在 年 月 日前向监督

管理部门提交整改资料；

现场检查组成员： 日期：



附件五 特种设备严重事故隐患或重大违法行为报告单

编号：

茂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滨海新区分局：

经检查，发现 存在以下严重事故隐患或重大

违法行为，特此报告：

被检查单位安全管理人员意见： □无异议□有异议

签名： 电话：

监督抽查人员： 日期：

（监督抽查机构监督抽查专用章）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监察人员 签字： 日期：

此报告单一式两份，一份交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一份监督抽

查机构留存。



附件六 特种设备监督抽查汇总表

监督抽查机构（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

号

被

检

查

单

位

名

称

企

业

类

型

地

址

所

属

街

镇

联

系

人

联

系

电

话

检

查

时

间

检

查

人

员

问

题

描

述

发现问

题数

（处）

严重

事故

隐患

或重

大违

法行

为

严重事故

隐患或重

大违法行

为数（处）


